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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深入推进“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真

刀真枪解决实际问题，不断保障和改善民生，根据市

委统一部署，市纪委市监委牵头，市发改局、市教育局

等职能部门结合工作实际，聚焦解决群众身边的操心

事、烦心事、揪心事，组织开展了“扶贫、民生领域不正

之风和侵害群众利益问题专项整治”。

现将集中开展的 23 个整治项目向社会公开，接

受广大群众监督。

一、公用事业服务收费问题集中整治行动
牵头单位：市发改局

整治内容：联合相关职能部门规范供电、供水、供

气等服务收费行为，督促惠民价格政策落到实处，增

强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

投诉电话：87101375

二、在职教师违规补课有偿家教和校外培训
机构问题专项整治

牵头单位：市教育局

整治内容：明确中小学教师职业行为十条禁令，

认真开展教师职业道德学习教育，深入开展违规补课

有偿家教自查自纠和集中整治，进一步规范在职教师

行为；健全校外培训机构规范化许可制度，完善监督

管理工作机制。开展无证校外培训机构集中整治，对

违规行为严厉查处，规范行业行为。

投诉电话：87101246 87101248

三、各类进校园活动集中整治行动
牵头单位：市教育局

整治内容：建立完善进校园活动申报认定等相关

制度，限定进校园活动数量，大幅精简各类进校园活

动，开展专项检查治理，禁止进校园发布或变相发布

商业广告行为，避免干扰学校正常教育教学秩序。

投诉电话：87101245

四、义务教育营养餐政策落实不力问题集中整治
牵头单位：市教育局

整治内容：认真落实国家有关学生资助政策，建

立健全教育扶贫长效机制，完善现有教育救助补助资

金政策，制定学生资助对象认定办法。进一步细化完

善营养餐受助学生对象认定条件和具体操作流程，推

动解决符合条件未能享受义务教育营养餐和不符合

条件违规享受营养餐的现象，做好专项资金的使用和

管理，确保所有符合条件的学生都能及时得到相应资

助，实现应助尽助、精准资助。

投诉电话：89281794

五、打击整治“食药环假”领域违法犯罪“昆仑”行
动

牵头单位：市公安局

整治内容：以食品药品、环境污染、知识产权犯罪

为打击重点，坚持“打源头、端窝点、摧网络、断链条、

追流向”，深入摸排线索、开展分析研判、强化数据支

撑、加强部门联动，严惩一批犯罪分子，同时开展风险

防控，实现“侦稳并重、打字当头、稳在其中”的目标，

确保市民饮食用药安全。

投诉电话：110

六、低保专项治理
牵头单位：市民政局

整治内容：重点对依靠家庭供养且无法单独立户

的重病、重残，完全或部分丧失劳动能力的贫困人口

单独施保情况进行查漏补缺；对于低收入农户名单中

未纳入低保、低保边缘的对象进行逐户走访，摸清兜

底保障底数；结合“无证明城市”改革工作，严格履行

低保申请审核统一文书和“一证通办”要求；落实低保

对象近亲属备案制度，杜绝“关系保”和“人情保”，切

实解决好群众反映强烈的问题，确保各项制度落实到

位，兜住民政底线。

投诉电话：87101745

七、突出生态环境问题治理工作不严不实问题专
项整治

牵头单位：金华市生态环境局永康分局

整治内容：重点开展工业企业环境隐患排查整

治，通过集中受理公众举报投诉，严肃查处工业企业

废水废气违法排放、污染防治设施未安装或者不正

常使用、危险废物非法处置等违反环保法律法规、严

重危害环境安全的违法行为，保障全市人民群众身

体健康。

投诉电话：87115747

八、农村困难家庭危房改造领域不正之风专项整
治

牵头单位：市建设局

整治内容：按照《永康市农村贫困户危房改造救助

工作实施办法》开展贫困家庭危房改造救助工作，进一

步梳理贫困家庭危房改造对象。通过开展集中整治，

督促问题整改，规范实施程序，健全工作机制，提升农

村危房治理改造成效，保障困难家庭户合法权益。

投诉电话：87178977

九、供气企业提供产权内配套施工服务收费问题
专项整治

牵头单位：市建设局

整治内容：联合相关职能部门加强监管，公开具

有燃气工程设计、施工相应资质的第三方企业名单，

规范供气企业合同版式及收费管理。

投诉电话：89293053

十、房地产经纪机构“双随机”专项整治
牵头单位：市建设局

整治内容：开展专项整治行动，对住房租赁中介

机构进行“双随机”检查，加大市场监管力度；制订独

家委托示范合同样本，规范独家代理行为；提高从业

人员专业素质，增加中介机构备案率；公开举报电话，

及时处理群众的举报和投诉。

投诉电话：89892065

十一、农村公路安全保障能力提升行动
牵头单位：市交通运输局

整治内容：加强农村公路安防设施的检查维护，

进一步完善零星路段及部位的安全设施；对全市隧

道、桥梁及“三高”路段加强日常巡查，彻底消除安全

隐患；进一步完善巡查检查、整治、报告等制度，建立

健全长效机制。年底前完成病危桥梁改造 5 座,整治

政府挂牌事故多发点6处，完善县道标志标线6条。

投诉电话：89282027

十二、农村饮用水达标提标行动
牵头单位：市水务局

整治内容：清查全市农村的供水情况，分类拟定

整治措施；加强技术指导，提高农村供水工程建设质

量；制定农村供水工程“市级统管”制度，落实建后专

业管理；推动单联村供水工程水费收缴制度落实，改

变农村居民粗放用水习惯；加强与相关镇（街道、区）、

村的沟通协调，加快工程建设进度，确保完成 10.8 万

农村居民饮用水达标提标的年度目标。

投诉电话：87236995

十三、河道、湖泊“清四乱”专项整治行动
牵头单位：市水务局

工作举措：全面排查、重点检查河湖保护范围内

乱占、乱采、乱堆、乱建问题，建立问题清单和整治销

号机制，健全河湖管理保护长效机制，摸清问题，完成

整治目标。对发现的问题，联合属地镇（街道、区）、综

合执法部门责令整改、严肃查处。

投诉电话：87261723

十四、扶贫对象认定问题专项整治
牵头单位：市农业农村局（市扶贫办）

整治内容：开展扶贫对象认定专项整治。重点做

好与民政、残联、卫健局等部门数据对接，对扶贫对象

数据进行全面核查，将核查后的扶贫对象数据在全国

扶贫信息系统进行录入调整，实现扶贫对象精准识

别、动态管理。

投诉电话：87101322

十五、乡村医疗卫生服务体系及全科医生队伍建
设行动

牵头单位：市卫生健康局

整治内容：全力推进县域医共体建设，推进规范

化村级医疗机构建设，开展优质服务基层行活动；实

施农村卫生人才定向培养项目，今年定向培养人员 6

人，专科2人，本科3人，儿科本科1人；持续开展全科

医生培养培训，全科医生配备达到每万人口4名。

投诉电话：87101409

十六、深入推进清廉医院建设，持续开展“九不
准”专项整治

牵头单位：市卫生健康局

工作举措：推进清廉医院建设，创新完善监管机

制，优化医疗行业管理，提高医疗服务质量，纠正行业

不正之风，营造医疗卫生行业风清气正政治生态，进

一步提升群众对医疗服务的满意度。

投诉电话：87101410

十七、儿童血液病、恶性肿瘤医疗救治行动
牵头单位：市卫生健康局

整治内容：按照发病率相对较高、诊疗效果明显、

经济负担重等原则，确定将再生障碍性贫血、免疫性血

小板减少症、血友病、嗜血细胞综合征等非肿瘤性儿童

血液病，以及淋巴瘤、神经母细胞瘤、骨及软组织肉瘤、

肝母细胞瘤、肾母细胞瘤、视网膜母细胞瘤等儿童实体

肿瘤作为首批救治管理病种，纳入大病医保范畴。

投诉电话：87101409

十八、打击欺诈骗保专项行动
牵头单位：市医保局

整治内容：开展打击欺诈骗保专项行动，对全市

82 家零售药店进行检查；加强智能监管，上线智能审

核系统，建立医保监控体系，推动医保监管从事后向

事前、事中前移；与定点医疗机构签订医保协议，严肃

查处骗取医疗保障基金问题。

投诉电话：89296075

十九、困难群众基本医疗保障行动
牵头单位：市医保局

整治内容：进一步加强与民政、残联等相关部门

的配合、协作，实现数据及时共享；加强困难群众资助

参保，督促落实医疗救助政策，加大大病保险对贫困

人口的支付倾斜力度，建立健全居民医保慢性病门诊

保障制度和医疗救助长效机制。

投诉电话：89292685

二十、食品安全问题联合整治行动
牵头单位：市市场监管局

整治内容：推动食品小作坊 100％登记建档，严

格落实食品生产企业主体责任，按照风险等级评定结

果，要求各食品生产企业按照不同频次做好主体责任

落实的自查，并开展相应的核查；对肉制品、糕点、蜂

产品、茶叶、白酒、豆制品、粮食加工品和包装饮用水

共八类地产重点食品开展整治，着力解决生产过程风

险隐患；加强农产品市场准入监管，重点做好水产品、

生猪产品、果品、豆芽菜等食用农产品整治，保障食用

农产品质量安全；结合秋季开学开展校园食品安全守

护行动，消除学校餐饮食品安全风险隐患。

投诉电话：12315

二十一、保健品市场乱象专项整治
牵头单位：市市场监管局

整治内容：开展保健食品“进社区、进乡村、进网

络、进校园、进商超”专项科普宣传活动，每季度至少

举办 1 次；通过深挖举报线索、扩大网络监测、专项整

治等手段加大案件查处力度，同时通过报纸、公众号

等媒体予以公示；联合相关部门，对我市的美容美体、

养生保健行业开展集中整治；推进落实《永康市会议

营销行为日常监督管理规范》，实现会议营销的常态

化监管，并逐渐纳入到智慧监管系统。

投诉电话：12315

二十二、提升统计数据质量集中行动
牵头单位：市统计局

整治内容：完善统计数据质量管控，加强审核查

询，开展统计执法“双随机”抽查，送服务下基层，严肃

查处统计违法行为，提升统计数据质量。

投诉电话：87101570

二十三、农村地区通信基础设施建设和应急通信
保障行动

牵头单位：中国铁塔永康办事处

整治内容：完成在建 72 个基站建设，重点协调推

进存在困难的 8 个基站和 30 个市电改造（村）的建

设，组织 4 次大型活动（镇）的通信保障，提高农村地

区通信和应急通信保障能力。

投诉电话：188579901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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